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
吉财教〔2016〕743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委、办、厅（局）:
　　按照国家要求，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意见》（财教〔2016〕 292号），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我省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相关事宜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
　　普通高中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能力培养、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是完善国家助学政策体系、推进教育机会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精准扶贫帮困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各地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二、主要内容
　　免学杂费对象：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杂费。其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册》的普通高中学生。各市（州）县（市）免学杂费学生人数根据全国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等有关数据确定。

免学杂费标准（不含住宿费）：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各类学校收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1999]24号），即省首批办好的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900元，省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700元，一般高中每生每学年500元。对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公办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标准给予补助。民办学校学杂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财政补助方式：对因免学杂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由财政按照免学杂费学生人数和免学杂费标准补助学校，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和市（州）县（市）按6:3:1的比例分担。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逐校确定免学杂费标准，明确市与所辖区、州与所属县（市）的资金分担办法，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二）规范收费行为。各公办普通高中不得因免学杂费而提高其他收费标准或擅立收费项目。各地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民办普通高中各项收费的管理。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普通高中基础信息管理工作，完善全国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做好与民政部门、扶贫办公室、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对接工作。普通高中要安排专人，做好免学杂费对象认定工作，保证学生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三）落实保障责任。各地要落实好本级应承担的资金，并确保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加强普通高中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加强学校财务资产管理等基础性工作，规范会计核算，严格按规定范围和标准支出，确保免学杂费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

（四）及时拨付资金。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将于近期下达，各地要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采取有力措施，将2016年秋季学期的免学杂费补助资金于9月30日前（含市县负担部分）拨付到普通高中。各地教育部门应在免学杂费补助资金下达后，尽快组织学校启动相关学杂费免收或退费工作，学杂费退费工作最晚应于2016年10月底前完成。各地要汇总统计高中免学杂费情况（详见附件），并于2016年9月20日前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五）推进信息公开。各地要加强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工作，按规定公布政策落实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对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学校领导的责任。
　　（六）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使相关学生及时了解受助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把好事办好。

附件：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情况表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教育厅
　　                       201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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